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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邀出席人士  ：茂盛 (亞洲 )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 

 
項目總監  
關景輝先生  
 
 

列席秘書   ：總議會秘書 (1)5 
楊少紅小姐  

 
 
列席職員  ：助理法律顧問 2  

曹志遠先生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8 
馬海櫻女士  

   
議會秘書 (1)3 
譚國鈞先生  

 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 
 

I. 續議事項  
 

   小組委員會就修訂規例和技術備忘錄的未

來路向進行討論。  
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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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 就尚待處理的事項進行討論 

 
(立法會 CB(1)1467/06-07(01)
號文件  

⎯⎯ 由 秘 書 處 擬 備 有

關 政 府 當 局 須 就

2007 年 4 月 27 日

會 議 採 取 的 跟 進

行動一覽表  
 

立 法 會 CB(1)1467/06-07(02)
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就2007年
4月 19日、 24日及

27日 會 議 席 上 所

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

應 (第 II部分 ) 
( 在 會 議 席 上 提
交，並於 2007年
5月 2日送交委員 )
 

立 法 會 CB(1)1488/06-07(03)
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就2007年
4 月 27 日 會 議 席

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

的 回 應  ⎯⎯  沿

海 城 市 污 水 處 理

消毒技術調查 (在
會議席上提交，並
於 2007 年 5 月 2 日
送交委員 )  
 

立 法 會 CB(1)1488/06-07(04)
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就2007年
4 月 27 日 會 議 席

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

的 回 應  ⎯⎯  排

污 費 增 幅 預 測

⎯⎯  其他假設情

況 ( 只 備 英 文

本 )( 在 會 議 席 上
提交，並於2007年
5月 2日送交委員 )
 

立 法 會 CB(1)1449/06-07(02)
號文件  

⎯⎯ 由 秘 書 處 擬 備 有

關 政 府 當 局 須 就

2007 年 4 月 24 日

會 議 採 取 的 跟 進

行動一覽表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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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B(1)1449/06-07(03)
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就2007年
4 月 19 日 及 24 日

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

項作出的回應 (第
I部分 ) 
 

立 法 會 CB(1)1435/06-07(01)
號文件  

⎯⎯ 由 秘 書 處 擬 備 有

關 政 府 當 局 須 就

2007 年 4 月 19 日

會 議 採 取 的 跟 進

行動一覽表  
 

立 法 會 CB(1)1435/06-07(02)
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於2007年
4 月 23 日 就 2007
年 4 月 19 日 會 議

席 上 所 提 事 項 作

出的回應 ) 
 

2.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錄 )。  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3.  為回應委員對使用加氯／除氯程序消毒的

關注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
(a) 就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 期 甲 及 第 二 期

乙 採 用 加 氯 ／ 除氯程序與採用紫外

光輻照進行消毒的每年營運成本作出

比較，並按不同成本項目 (例如員工、

電燈及電力、化學品、維修及更換紫

外光燈等 )提供分項數字；  
 
(b) 關 於 加 氯 ／ 除 氯 技 術 的 環 境 影 響 評

估；及  
 
(c) 在 沿 海 城 市 污 水 處 理 消 毒 技 術 調 查

中，有關的 24個海外城市是按何準則

選出，而如可以的話，並提供在過去

10年採用海上傾卸方法處置污水而人

口 超 過 10萬 人 的 所 有 沿 海 城 市 的 清

單。  
 

4.  對於分 10年逐步提高排污費收費水平，藉

以收回多個尚未啟用的污水處理工程項目 80%的營

運成本一事，為回應委員對給予相關批准是否恰當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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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時間性的關注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其對排污

費增幅所作出的預測提供更多資料，以說明在未來

10年的建議增幅會否導致所收回的營運成本超出及

／或預早收回排污費開支的實際增幅。  
 
5.  為回應委員關注政府當局為預備適當地點

興建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乙的污水生物處理廠所做

的工作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以下所述提供時序表： 
 

(a) 由 覓 得 昂 船 洲 污 水 處 理 廠 毗 鄰 土 地

(在 2004年 )直至目前為止已進行的活

動／工作；及  
 
(b) 由現時直至 2010年就淨化海港計劃第

二期乙的實施時間進行檢討期間將會

進行的活動／工作。  
 

 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就上文第 3至 5段所作

的 回 應 ， 已 於 2007 年 5 月 4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1488/06-07(02)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) 
 

其他跟進行動  
 
6.  委員贊同李永達議員的建議，由小組委員

會致函各相關政策局，要求它們就與共用預留作淨

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乙污水生物處理廠的土地有關的

規劃、配套及發展事宜作出澄清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小組委員會主席於 2007年 4月
30日致各相關政策局局長的函件及政府當

局於 2007年 5月 3日作出的整體回覆，已分

別 於 2007 年 5 月 2 日 及 5 月 4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1493/06-07(01)及CB(1)1519/06-07(03)
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)  
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
下次會議日期  
 
7.  委員察悉，下次會議將於2007年5月3日舉行。 
 
8.  議事完畢，會議在下午 12時 45分結束。  
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7月 24日  



附錄  
 

《 2007年污水處理服務 (排污費 )(修訂 )規例》、  
《 2007年污水處理服務 (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)(修訂 )規例》及  

《工商業污水採樣與分析的步驟及方法技術備忘錄》小組委員會  
第四次會議過程  

 
 

日期： 2007年 4月 30日 (星期一 ) 
時間：上午 10時 45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000000 – 001218 主席  

秘書  
助理法律顧問2
劉慧卿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何鍾泰議員  
 

(a) 委員察悉，根據立法

時間表，小組委員會

須 於 2007 年 5 月 4 日

向 內 務 委 員 會 提 交

報告。  
 
(b) 劉慧卿議員認為，應

讓 委 員 有 足 夠 時 間

審 議 修 訂 規 例 和 技

術備忘錄。  
 
(c) 前《空氣污染管制 (揮

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)規
例》小組委員會所採

用的做法。  
 
(d) 政府當局解釋，修訂

規 例 所 提 出 在 未 來

10 年 遞 增 排 污 費 的

建議獲得通過後，當

局 會 就 多 個 污 水 處

理 服 務 工 程 項 目 申

請撥款。  
 
(e) 何 鍾 泰 議 員 認 為 可

在 政 府 當 局 就 委 員

提 出 的 所 有 事 項 (特
別 是 關 於 當 局 對 實

施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

二 期 乙 的 承 擔 )作 出

回應後，才就處理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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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訂 規 例 和 技 術 備 忘

錄 的 未 來 路 向 作 出

決定。  
 

001219 – 002703 張宇人議員  
王國興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(a) 張 宇 人 議 員 質 疑 有

何理據在 2007年 7月
1日起實施排污費收

費 水 平 的 建 議 增

幅，因為大部分污水

處 理 服 務 工 程 項 目

(包括淨化海港計劃

第二期甲 )屆時尚未

完成。  
 
(b) 王 國 興 議 員 強 烈 認

為 有 需 要 在 遞 增 排

污 費 的 10 年 期 內 進

行中期檢討，以切合

日後情況的轉變。  
 
(c) 政府當局解釋，在未

來 10 年 內 的 任 何 時

間，即使已計及建議

的排污費增幅，預計

排 污 費 開 支 將 持 續

超出排污費收入。當

實 際 情 況 與 相 關 預

測有重大差距時 (如
有的話 )，政府當局會

向 立 法 會 提 交 資

料，並會就如何在該

等 情 況 下 繼 續 貫 徹

污 染 者 自 付 的 原 則

徵詢立法會的意見。 
 
(d) 就 王 國 興 議 員 詢 問

可 否 以 共 用 昂 船 洲

用 地 所 取 得 的 部 分

收 入 來 支 付 淨 化 海

港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的

污 水 生 物 處 理 廠 的

營運成本，政府當局

回應時表示，很難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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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共 用 者 之 間 進 行 該

類相互補貼。  
 

002704 – 004019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茂盛 (亞洲 )工
程顧問有限公

司 (下稱 "顧問

公司 ") 
張宇人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 

(a) 顧問公司就沿海城市

污水處理消毒技術調

查作出簡介 (在會議席

上 提 交 的 立 法 會

CB(1)1488/06-07(03)號
文件)。  

 

(b) 張宇人議員詢問，在

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

期甲和第二期乙，採

用 加 氯 ／ 除 氯 程 序

與 採 用 紫 外 光 幅 照

進 行 消 毒 的 營 運 成

本有何差別。  
 

(c) 顧問公司解釋，在淨

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 期

甲和第二期乙，採用

該 兩 種 消 毒 技 術 的

每 年 營 運 成 本 差 別

不大。  
 

(d) 黃定光議員詢問，就

消毒效能而言，加氯

／ 除 氯 程 序 與 紫 外

光幅照的比較如何。  
 

(e) 顧 問 公 司 回 應 時 表

示，就該兩種消毒技

術 進 行 試 驗 研 究 所

得的資料顯示，紫外

光 幅 照 對 二 級 ／ 三

級 污 水 的 消 毒 具 有

相當成效，但就初級

污 水 或 經 化 學 輔 助

一 級 處 理 的 污 水 而

言 ， 由 於 其 透 光 率

低 ， 成 本 效 益 亦 較

小。 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

須 按 會 議

紀要第 3(a)
段 所 述 要

求 提 供 資

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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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004020 – 004704 蔡素玉議員  

顧問公司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蔡 素 玉 議 員 詢 問 加

氯 ／ 除 氯 程 序 對 環

境的影響，尤其是經

過除氯程序後，污水

中的氯氣含量水平。 
 

(b) 顧問公司解釋，加氯

／ 除 氯 程 序 的 環 境

評估顯示，除氯程序

幾 乎 可 除 去 污 水 內

所有殘餘氯氣。就經

化 學 輔 助 一 級 處 理

的 污 水 內 氯 化 消 毒

副 產 物 進 行 的 風 險

評 估 所 得 的 結 果 亦

顯示，該等副產物對

人 體 健 康 和 生 態 資

源 所 構 成 的 潛 在 風

險甚低。  
 
(c) 就 蔡 素 玉 議 員 對 淨

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一

期、第二期甲和第二

期 乙 污 水 中 大 腸 桿

菌 數 量 所 提 出 的 關

注，政府當局回應時

表示，在淨化海港計

劃 第 二 期 甲 和 第 二

期乙，污水內的細菌

會 有 較 長 時 間 暴 露

於化學品之中，而大

腸 桿 菌 數 量 將 會 大

為減低。  
 

 

004705 – 011228 李永達議員  
顧問公司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何鍾泰議員  
劉慧卿議員  

(a) 李 永 達 議 員 和 何 鍾

泰議員詢問，在消毒

技術調查中，有關的

24 個 城 市 是 按 何 準

則選出。  
 

(b) 顧 問 公 司 回 應 時 表

示，該 24個選定城市

包括北美洲、亞洲／

 

 

 
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

須 按 會 議

紀 要 第



 

 5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澳 洲 ／ 新 西 蘭 和 歐

洲的城市。篩選的準

則包括：有否採用海

洋排放廢水、擁有相

當人口、對污水處理

已有既定要求，以及

設 有 全 面 污 水 處 理

系統。  
 

(c) 因 應 李 永 達 議 員 就

加 氯 ／ 除 氯 程 序 對

環境影響的關注，政

府當局表示，環境影

響 評 估 研 究 報 告 將

於 2007年 6月左右備

妥，該報告經有關當

局根據《環境影響評

估 條 例 》 (第 499章 )
進行技術審批後，可

供公眾查閱 30天。  
 

(d) 何 鍾 泰 議 員 詢 問 淨

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 期

乙 是 否 需 要 進 行 加

氯／除氯程序，以及

可 否 改 用 紫 外 光 幅

照技術。  
 

(e) 劉慧卿議員認為，政

府 當 局 應 加 快 進 行

二級污水處理，以便

可 採 用 被 認 為 是 較

為 環 保 的 紫 外 光 幅

照技術進行消毒。  
 

(f) 顧 問 公 司 回 應 時 表

示，在研究擬採用哪

種消毒技術時，除污

成效、經常成本及環

境 影 響 等 因 素 均 曾

加以考慮。經淨化海

港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處

理 的 污 水 由 於 透 光

3(c)段所述

要 求 提 供

資料。  
 

 

 
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

須 按 會 議

紀 要 第

3(b)段所述

要 求 提 供

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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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率較高，紫外光幅照

可取得較佳成效，而

與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

二期甲比較，其所需

要 的 紫 外 光 燈 將 少

約 50%。  
 

(g) 政府當局解釋，當局

曾 考 慮 不 同 的 消 毒

技術，但發現只有採

用 加 氯 及 其 後 除 氯

的方法，才可在合理

的 較 短 時 間 內 迅 速

裝妥設施，以便在實

施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

二 期 甲 後 盡 早 改 善

水質。正在進行的環

評 研 究 的 所 有 發 現

所得均顯示，加氯／

除 氯 程 序 對 水 質 的

影響應該可以接受。 
 

011229 – 011744 王國興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王 國 興 議 員 對 於 政

府 當 局 何 時 提 供 三

級污水處理，以促進

使 用 回 收 污 水 一 事

表示關注。  
 
(b)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

示，當局沒有就實施

三 級 污 水 處 理 訂 定

時間表。政府當局現

正 透 過 多 項 試 驗 計

劃 (例 如 昂 坪 污 水 處

理 廠 及 北 區 再 生 水

使 用 示 範 計 劃 )研 究

將 污 水 循 環 再 用 的

技術。  
 

 

011745 – 012053 蔡素玉議員  
 

蔡素玉議員認為，政府當

局 不 應 採 用 分 階 段 推 行

的 方 法 實 施 淨 化 海 港 計

劃第二期，而應盡快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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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落實二級污水處理。她對

使 用 加 氯 ／ 除 氯 程 序 消

毒表示深切關注。  
 

012054 – 012354 何鍾泰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何 鍾 泰 議 員 對 在 地

底 與 地 面 興 建 淨 化

海 港 計 劃 第 二 期 乙

的 污 水 生 物 處 理 廠

估 計 需 要 的 建 設 成

本 和 經 常 成 本 表 示

關注。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

示，相對於在地面興

建廠房，在地底興建

污 水 處 理 廠 的 建 設

成 本 和 經 常 成 本 將

會較高。在昂船洲預

留 作 污 水 生 物 處 理

廠 的 用 地 毗 鄰 昂 船

洲污水處理廠，可將

運 送 污 水 進 行 處 理

的成本減至最低。政

府 當 局 是 經 過 全 面

的 選 址 和 甄 選 程 序

後才覓得該幅土地。 
 

 

012555 – 014039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 府 當 局 簡 介 其 就

2007年 4月 19日及 24日會

議 席 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

回應 (在會議席上提交的

立 法 會 CB(1)1467/06-07 
(02) 號 文 件 ) 及 排 污 費 增

幅預測  ⎯⎯ 其他假設情

況 (在會議席上提交的立

法會 CB(1)1488/06-07(04)
號文件 )。  
 

 

014040 – 014559 李永達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劉慧卿議員  
何鍾泰議員  

(a) 李 永 達 議 員 關 注

到，預留作淨化海港

計 劃 第 二 期 乙 的 污

水 生 物 處 理 廠 用 地

已空置多年，並質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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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黃定光議員  政 府 當 局 有 否 就 在

該幅土地上作 "與貨

櫃有關用途 "的發展

擬訂具體計劃。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

示，由於處理該用地

的規劃、配套及發展

事 宜 的 程 序 涉 及 另

外 兩 個 政 策 局 ／ 部

門，環境運輸及工務

局 現 正 與 有 關 的 政

策局聯絡，以解決有

關問題。  
 

(c) 李 永 達 議 員 建 議 小

組 委 員 會 致 函 各 相

關政策局，表達小組

委 員 會 對 早 日 落 實

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

期乙的關注，並要求

各 政 策 局 提 供 最 新

資料，說明它們會如

何 開 展 相 關 用 地 的

規劃用途事宜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小 組 委 員

會 須 按 會

議 紀 要 第

6段商定的

安 排 採 取

行動。  

014600 – 015329 張宇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何鍾泰議員  

(a) 張宇人議員質疑，用

以 改 善 水 質 的 多 個

主 要 污 水 處 理 服 務

工 程 項 目 仍 未 完

成，在公眾尚未能受

惠之前，有何理據在

10 年 期 內 增 加 排 污

費的收費水平。  
 

(b) 政府當局解釋，根據

污染者自付原則，家

居 用 戶 和 業 界 須 分

擔 污 水 處 理 服 務 的

營運成本，而現時的

排污費只收回 54%的

營運成本。為了在落

實 污 染 者 自 付 原 則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

須 按 會 議

紀要第 4段
所 述 要 求

提供資料。



 

 9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及 避 免 對 民 生 造 成

負 面 影 響 兩 者 之 間

取得平衡，政府當局

建 議 分 10 年 遞 增 排

污費，以收回約 80%
的預計營運成本。  

 
015330 – 020112 何鍾泰議員 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劉慧卿議員  

(a) 何 鍾 泰 議 員 對 於 與

各 相 關 政 策 局 的 協

調，以及為解決涉及

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

期 乙 的 用 地 在 規

劃、配套和發展方面

的 事 宜 所 需 要 的 時

間表示關注。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保 證 會 致

力 加 緊 與 各 相 關 政

策 局 討 論 與 共 用 該

土地有關的事宜，然

後 會  手 進 行 修 訂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法定規劃程序，以期

在 2010 年 完 成 有 關

工作。  
 

(c) 主 席 對 政 府 當 局 為

預 備 有 關 地 點 興 建

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

期 乙 的 污 水 生 物 處

理 廠 所 做 的 工 作 表

示關注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

須 按 會 議

紀要第 5段
所 述 要 求

提供資料。

020113 – 020259 主席  
 

立 法 時 間 表 及 下 次 會 議

的安排。  
 
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7月 24日  


